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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
答复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处室：
经中心党组讨论通过，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答复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
2016年3月7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
答复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网络信息答复工作，提高答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市民提供优质的便民服务，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网络信息答复工作的相关规定，现就中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答复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
土地储备工作与广大市民群众联系紧密，做好网络信息答复工作，是中心密切联系群众、改进作风、提高效能的内在要求。做好网络信息答复工作，也是建设现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市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对待网络信息答复工作，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
二、健全完善制度，严格落实制度
近年来，中心制定了《市土地储备中心12345阳光便民服务员工作制度》等与网络信息答复相关的制度文件，对中心网络信息答复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对制度了解不够，操作随意性强、效率低,推诿扯皮等问题，甚至没有完全遵循“受理-填报-审核-发布”的程序进行。上述问题的出现，有制度不明确或相对滞后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制度没有严格落实到位。为此，应及时对有关制度进行完善调整，对制度没有覆盖的环节加以补充，以确保网络信息答复工作有章可循、规范应对、提高水平。
三、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一）为加强网络信息答复工作，便于工作的协调监督，中心建立网络答复季度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由中心主任、分管副主任、纪检监察和各处室负责人参加的例会，总结交流，分析问题，统筹工作，监督检查。
（二）目前中心网络信息的来源平台主要是以下6个：
1.苏州市领导信箱平台（市委书记信箱，市长信箱，部门信箱，依申请公开）；
2.中国苏州-公众监督；
3.寒山闻钟-苏州阳光便民；
4.12345-便民服务中心；
5.土地储备中心网站；
6.法制办交转。
上述平台原来都有各自的工作流程，为了使网络信息答复工作流程更加高效，答复格式更加规范，从本实施意见发布起，严格执行网络信息答复办理表（附后）进行办文流转。
（三）信息处作为网络信息答复的第一联系人。应努力熟悉各平台的答复要求和中心各项业务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工作流程；做好节假日期间的工作安排，包括各平台的信息收集和内部处理提醒工作；加强与来源平台管理部门的联系沟通，及时做好各平台管理部门要求提交的分析总结等材料；同时负责确定信息答复的承办（协办）处室，分办工作，按照各平台的要求及时组织完成答复汇总工作。
各承办（协办）处室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网络信息的答复工作，不得推诿扯皮、随意延期。涉及需要延期的必须经处室分管领导书面批准，由监察室、信息处备案。除涉及诉讼和与其他地区部门有职能交叉的，一律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答复。对不属于中心职责范围、不应由中心进行答复，需退回原平台的，须形成书面退回意见，经处室分管领导批准，在2日内完成退回的内部流程。对不属于本处室承办（协办）需要变更处室的，须形成书面变更意见和建议承办（协办）处室，经分管信息领导审批后进行变更，变更手续必须在1日内完成。网络信息答复意见必须做到及时、完整、规范、有针对性，依据理由充分，表述客观清晰，特别注意评估和防范舆情风险。
四、加强督办指导，提高业务水平
网络信息答复工作是绩效考核的重要事项之一。中心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将不定期对网络信息答复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对答复的及时率、满意率进行核查。监察室对每一份网络答复文件留档存查，并对重点项目跟踪问责。
网络信息答复工作正在成为中心的常态化重要工作。做好网络信息答复工作必须以扎实高效的业务工作为支撑，并着力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对答复流程的熟练掌握。为此，中心每年将组织1～2次专题业务研讨学习，取长补短、交流沟通，利用网络答复更好地为民办事、为民服务。

附件：网络答复办理表（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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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变更情况：指退回原平台或变更办理处室，需由分管领导审核同意。
2、本表经签发审核后分别交复印件给监察室、信息处留档。
